
1 
 
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师教学位〔2025〕1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
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深化硕士研究生教

育综合改革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法》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进一步规范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，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研

究制定了《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实施办法》，

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 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 

2025 年 11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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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 

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深化硕

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章  论文评阅 

第二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进行学位论文评阅，

评阅工作主要由培养单位统筹组织，采取匿名方式，通过

学校论文送审平台进行评阅。 

第三条 学术硕士学位论文须聘请两位与申请人所修

读学科专业及选题相关领域的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

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评阅，其中至少一人须为非本培养

单位专家。 

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须聘请两位与申请人所修读学科

专业及选题相关领域的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研究生

导师资格的专家评阅，其中一人须为相关实践领域的校外

专家。 

为确保评阅质量，应保证评阅专家有充足的评阅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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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。 

第四条 论文评阅专家对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意

见分为： 

A．论文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同意稍作修改后进行论

文答辩； 

B．论文基本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同意修改后进行论

文答辩； 

C. 论文尚未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须做较大修改，不

同意此次参加论文答辩。 

第三章  结果应用 

第五条 专家评阅意见处理办法： 

（一）若评阅意见均为“A”或“B”，学位申请人可

在导师指导下，按照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，经导

师同意后，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。 

（二）若评阅意见为“A，C”或“B，C”，经本人申

请，导师同意后可以申请增评，增聘两位专家评阅。增评

与初评应在同一批次内完成。如有增评专家评阅意见为

“C”，本次学位申请终止。 

（三）若两份评阅意见均为“C”，本次学位申请终

止。 

第六条 每位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在最长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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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内最多可进行3次评阅。 

第四章  论文抽评 

第七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硕士学位

论文抽评工作，每批次抽评一次。抽评范围包括各培养单

位、各一级学科以及各专业学位类别拟申请硕士学位的全

部论文，包含同等学力、留学生等。 

第八条 抽评采取随机抽评为主、重点抽评为辅的方

式进行，一般按照10%左右的比例抽取。学校对在北京市

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存在问题，或在学位授予各环节中质

量把关不严的培养单位加大抽评比例。 

第九条 抽评硕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由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办公室委托校外第三方机构，采取匿名方式送审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过程中的学术评价结

论有异议的，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申请学术复核。 

第十一条 学位申请因申请增评、学术复核等原因，

未能在该批次内完成学位审核的，相关过程性结果及结论

自动带入下一批次学位审核。 

第十二条 来华留学生申请硕士学位论文评阅，适用

本办法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北京师范

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抽评办法》（师教学位[2022]03号）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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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废止。学校原有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

为准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教务长办公会、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